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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設置

教學獎助生，訂定本要點。 

二、擔任教學獎助生為學習專業教學實務能力技巧培養需選修正式學分「教學輔助實習」課程，該課

程需提送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負責審核各項申請，「教學輔助實習」課程

授課教師負責考核事宜。 

三、授課教師應於每學期開學前，依課程內容需求，提出教學獎助生申請表、教學獎助生計畫書，

經各教學單位核定後，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複審教學獎助生之資格後遴用之。 

四、教學獎助生分為三大類： 

(一)課程教學獎助生 

課程教學獎助生主要工作為配合課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監督下，分擔教師教學負擔。惟

教學助理除協助課程教學、輔導工作外，教師不得要求教學助理從事與教學無關之事務，亦

不可代教師授課。 

(二)課輔教學獎助生 

課輔教學獎助生專責課業輔導，必要時得參與課程教學活動，由相關單位依受輔導學生需求

設置。 

(三)數位教學獎助生 

數位教學助理協助教師開設數位學習課程，製作線上教材、參與課程活動、帶領線上討論、

線上輔導等相關活動。 

五、教學獎助生之配置方式如下： 

(一)課程教學獎助生及數位教學獎助生 

課程教學助理配置以通識教育中心之特色課程、數位課程、實作課程、大班課程與有安全維

護教學需求之課程，依各開課單位開設課程科目性質及教學需求，由各教師提出申請。 

(二)課輔教學獎助生 

課輔教學助理配置由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考量經費及實際需求後核定數額，由開課單位聘

任。 

六、教學獎助生之資格如下：  

(一)本校教學助理除數位教學獎助生外，以大學部三年級以上學生、研究生或已具備課程相關證

照之學生擔任。 

(二)課程教學獎助生不得為該門課修課學生。 

(三)課輔教學獎助生之前學期成績總平均須在所屬班級排名前百分之五十。 

(四)聘用教學獎助生之教師對於較低年級學生表現優異或具備特殊專長者，得提出佐證資料，奉

核後得不受前開規定之限制。  

七、教學獎助生因個人不可抗拒因素無法繼續擔任該職務者，該教學獎助生可於二週前自行提出職



務中止之申請。缺額之教學獎助生可由所屬單位依遴選程序補選之。無故放棄資格造成聘用單

位之教學獎助生，兩年內任何教學單位不得再予以錄用。 

八、教學獎助生助學金以擔任教學獎助生課程數計，研究生支領之助學金併計之。 

九、各類教學獎助生須每學期參加一場以上之培訓課程，無故缺席者得取消其教學獎助生之資格。 

十、教學獎助生應填寫下列資料： 

(一)教學紀錄表。 

(二)課後輔導學生紀錄與簽到表。 

(三)活動紀錄剪影與心得。 

以上資料於學期末前交授課教師簽章，經開課單位主管確認後，交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存查。 

十一、教學獎助生之考核，每學期末由授課教師及各教學單位依教學獎助生工作紀錄暨成果表考核，

工作不力或違反校規者，不予續用。考核方式如下： 

(一)參加「教學輔助實習」課程所舉辦之教學與學習相關活動占總考核分數之百分之二十。 

(二)教學紀錄書面資料占總考核分數之百分之二十。 

(三)績效成績評鑑占總考核分數之百分之六十（其中教學獎助生之教師評鑑分數占百分之三十；

「教學輔助實習」課程授課教師評鑑分數占百分之三十）。 

(四)教學獎助生之考核總成績未達七十分者，於次學期不得再擔任教學獎助生。 

十二、優良教學獎助生推薦與評選作業，每學期結束前由各學院（中心）分別遴選出一位優良教學獎

助生，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遴選出二位優良教學獎助生，遴選方式如下說明： 

(一)當學期獲教學資源中心認證授予教學獎助生證書者方得參與。 

(二)由開課單位或相關單位推薦資格符合之人選。 

(三)各學院及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得由推薦名單中遴選出優良教學獎助生，頒發獎狀及新臺幣

二千元予以獎勵。 

十三、教學獎助生經費由本校統籌規劃。教育部專案或其他專案計畫執行期間，由該計畫項下編列

經費支應，計畫執行完畢，另由教務處編列預算，由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四、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自一○六年八月一日施行。 

  


